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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为公众营造促

进健康的外部环境的重要环节，传染病相关法律主

要是在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条件下，调整开展传染病

相关活动中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1-2］。法律对传染

病的保障程度严重影响传染病防治工作的落实和服

务的提供［3］。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定性讨论

阶段，尚未采用定量的方法研究法律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的支撑程度。本文以浙江和上海为例，量化评价法

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并分析其与主要健

康结果指标（传染病发病率）的关系，旨在探讨适宜传

染病防治体系应有的法律保障及其意义。

一、材料和方法

（一）传染病防治领域相关问题和部门的界定

项目组在保证相关问题具有代表和可信的前提

下，使用边界分析及定性定量多重论证方法，在中国知

网、Web of Science、相关政府、部门机构等网站上穷尽

了目前政府应关注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传染病预防控

制领域、慢性病预防控制领域、妇女儿童保健领域、精

神卫生领域等11个领域、48个类型和222个问题［4］。

其中，项目组在传染病预防控制领域选择包含常见传

染病、疫苗可预防传染病、新发传染病、其他传染病、医

源性感染5个类型，包括艾滋病、结核等52个问题。

项目组借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中国等规划

文件［5-8］，使用专家头脑风暴法进行论证，结果显示

一个国家（地区）开展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相关工作

至少需要包括9类主要部门，分别为各级政府、业务

主管、专业机构以及支撑部门等。

（二）资料来源

围绕法律对浙沪两地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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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收集“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法律法规地位

的法定程度”、“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和“主动

完善相关法律的程度”等指标内容。本研究采用

“系统”和“穷尽”的方法，通过政府网站、业务主管

部门网站、主要支撑部门网站以及专业卫生机构网

站等途径，系统收集浙沪两地公开发布的与传染病

防治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传染病发病率选取浙江、上海两地每年发布的法

定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浙江省传染病发病率数据主

要结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卫生统计年鉴》、法

定传染病疫情报告及相关疫情文献所得［9］，上海市传

染病发病率均来自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0］。

本研究安排不同人员进行重复测量来确保数

据收集和摘录的统一性，经测量本模块重测信度为

0.947，可信度很好。

（三）研究方法

1. 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保障程度的量化方法

本研究主要从传染病防治体系法律法规的完

备程度、地位的法定程度、刚性约束程度以及主动

完善相关法律程度四个方面对传染病防治领域中

法律的支撑程度进行量化评价。

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主要通过分析法律法规

的框架是否完整、法律文本形式是否齐全、相关法

律主体是否覆盖完全以及是否覆盖传染病防治领

域的各类问题来判断。法律法规框架是否完备对

国家层面而言，若有宪法（提及“保障公众健康”的

相关内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有公共卫生

领域的法典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若有颁布该

领域相关的法律或法规（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

制性标准）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有制定该领

域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累加相应赋值，可以计算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框架的

完备程度。地方层面而言，若颁布了地方性法规

（含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则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0；若颁布了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 0。累加相应赋值，据此计算地方层面

法律法规框架的完备程度。综合上述两个层面可

计算得到法律法规框架的完备程度。传染病防治

领域中法律法规文本形式是否齐全，针对宪法，若

有涉及“保障公众健康”的相关内容则赋值为 1，否
则赋值为 0。针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典，若有涉及

统筹传染病防治问题领域预防与控制的相关规定

或内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据此计算法律法

规文本形式齐全程度。依据法律法规中提及的“部

门（机构）名称”字段，逐一判断法律法规是否覆盖

主要部门（机构），如果覆盖为 1，未覆盖则为 0。统

计一个国家（地区）传染病防治问题领域法律法规

覆盖的主要部门（机构）数，据此计算法律法规覆盖

主要部门（机构）的程度。针对传染病防治问题领

域，逐一判断法律法规文本是否覆盖领域中的各个

公共卫生问题，如果覆盖填写 1，未覆盖则填写 0。
根据上述判断结果，可以明确传染病防治问题领域

法律法规覆盖的具体问题数量，据此计算法律法规

对公共卫生问题的覆盖程度。综合上述四个方面

程度（框架完备、文本齐全、对主要部门/机构覆盖和

对各公共卫生问题的覆盖）可以得到传染病防治领

域法律法规的完备程度。

法律法规地位的法定程度主要依据涵盖传染

病防治领域的法律法规对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地

位、目标、相关方的职责是否明确规定来判断。首

先判断法律法规是否有对传染病防治领域地位的

相关表述，若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进一步判

断其表述是否清晰，若表述清晰则赋值为0，否则赋

值为 1。累加赋值，计算法律法规对地位的明确程

度。其次判断法律法规中是否有涉及预防与控制

目标的相关表述，有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进一

步判断其表述是否清晰，若表述清晰则赋值为0，否
则赋值为 1。累加赋值，计算法律法规对目标的明

确程度。最后判断法律法规对主要部门（机构）的

职责清晰程度，根据职责明确覆盖的主要部门（机

构）数量，计算覆盖主要部门（机构）的程度。综上

法律法规地位的明确程度、目标明确程度以及职责

明确程度得出法律法规地位的法定程度。

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主要判断法律法规

对主要部门（机构）是否规定了罚则、罚则是否清晰

可执行。首先，根据法律法规罚则涉及的主要部门

（机构）数量，计算覆盖主要部门（机构）的程度；其

次统计罚则清晰的主要部门（机构）数量，计算罚则

清晰的程度；综合上述两个指标得出传染病防治体

系中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程度。

主动完善相关法律的程度主要从国家层面和

地方层面进行判断。首先判断国家层面是否对传

染病防治问题领域的法律法规做出过修订，若做出

过修订，则赋值为1；未做过修订，则赋值为0。其次

判断地方层面是否根据遵照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因地制宜地出台了相关的法规或条例，若出台了相

关的法规或条例，则赋值为 1；未出台，则赋值为

0。最后判断地方性法规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出台

时间的前后顺序，若地方在国家层面之前，则赋值

为 1；在国家之后，则赋值为 0。综合上述可判断一

个国家（地区）主动完善相关法律的程度。

结合上述四个指标的权重并运用加权计算可

得到浙江上海两地法律法规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

保障程度。

2. 分析方法

本研究遵循卫生系统宏观模型这一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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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研究方法解释法律地位与健康结果之间的

关系，宏观模型中各子模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影响

为本研究的量化方法和结果解释等提供逻辑框

架。使用软件Excel2010建立数据库，使用统计软

件 SPSS16.0处理数据库，在数据处理中主要使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法和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来分

析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影响程度。

二、结 果

（一）浙沪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保障程度

根据表1和图1可以看出浙江省传染病的法律

保障程度在2000—2003年呈现缓慢增长状态，在这

期间的缓慢增长主要归功于法律框架的完备程度

和地位保障程度的增长；在 2003—2006年，浙江省

法律对传染病的保障程度有较大提升，法律框架的

完备程度由 2003年的 44.5%提升到 69.9%，法律地

位的保障程度由2003年的89.9%提升到100.0%，法

律的刚性约束程度由 2003 年的 44.4%上升到

66.7%，整体的法律保障程度由60.8%上升到76.1%；

2006—2017年，浙江省法律保障程度从 76.1%上升

到76.8%，有较缓慢的增长。

根据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上海市传染病的法律

保障程度在 2000—2017年整体上呈现缓慢增长的

状态，由2000年的68.0%上升到2017年的71.6%，从

数据可以看出 2000年上海市传染病的法律保障程

度已经处于比较完善的水平，之后一直处于逐步完

善的状态。总的来说，两地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

的支撑程度在不断完善。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框架完备程度
（%）

浙江
39.5
39.9
42.2
44.5
47.6
47.6
69.9
69.9
70.5
71.0
71.0
71.0
71.0
71.0
72.7
72.7
72.7
72.7

上海
64.7
64.7
64.7
65.2
69.6
72.8
72.8
72.8
73.9
74.5
74.5
74.5
74.5
75.0
75.0
75.0
75.0
75.0

地位保障程度
（%）

浙江
085.2
085.2
088.9
088.9
092.6
096.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上海
85.2
85.2
85.2
85.2
85.2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88.9

刚性约束程度
（%）

浙江
44.4
44.4
44.4
44.4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上海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55.6

主动完善程度
（%）

浙江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上海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66.7

综合指标：
法律保障程度（%）
浙江
58.5
58.6
60.1
60.8
68.3
69.3
76.1
76.1
76.2
76.3
76.3
76.3
76.3
76.3
76.8
76.8
76.8
76.8

上海
68.0
68.0
68.0
68.1
69.3
71.1
71.1
71.1
71.4
71.5
71.5
71.5
71.5
71.6
71.6
71.6
71.6
71.6

传染病发病率
（1/10万）

浙江
299.95
293.70
287.45
288.81
407.34
381.22
355.89
348.02
345.01
324.98
296.48
261.76
209.14
192.46
193.92
193.24
202.26
240.51

上海
271.66
255.08
242.56
231.91
277.91
255.36
219.27
198.95
204.73
202.81
169.70
163.91
136.40
130.98
135.45
148.55
136.64
161.31

表1 浙沪两地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及传染病发病率变化趋势

（二）浙沪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

率的关系

2000—2017年浙沪两地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

与传染病发病率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

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呈负相关

（r=-0.609，P<0.01），拟合回归方程显示，传染病法

律保障程度对传染病发病率的解释程度为2.4%（决

定系数=0.024，表 2）。上海市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

与传染病发病率也呈负相关（r=-0.890，P<0.01），拟

合回归方程显示，法律保障程度对传染病发病率的

解释程度为56.0%（决定系数=0.560，表2）。
表 2 浙沪两地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的回

归分析

地区

浙江

上海

回归系数

0-2.705
-26.027

常数项

0 478.824
2 033.323

决定系数

0.024
0.560

P值

<0.25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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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传染病发病率

上海市法律保障程度
上海市传染病发病率

图1 浙沪传染病法律保障程度与传染病发病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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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 论

（一）浙沪两地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

程度有所改善

公共卫生法是保障人类健康的重要环节，是政府

主导促进公众健康的关键社会环境之一［11］，完善的法

律体系是政府保障公共卫生高效管理、规范运转的关

键［12］，也是增进公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13］。

浙沪两地高度重视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

支撑程度，法律保障体系基本完善。在传染病防治

体系中，浙沪两地在2000—2017年法律框架逐渐完

备，法律地位保障程度和刚性约束程度也逐渐提

高。研究结果显示，浙沪两地法律对传染病的支撑

程度分别由58.5%、68.0%上升到76.8%和71.6%。

（二）浙沪法律对传染病支撑程度改善效果初

步呈现

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两地的法律保障程度不断

完善，两地的传染病发病率也在降低。浙江省传染

病发病率由2000年的299.95/10万下降到2017年的

240.51/10万，上海市传染病发病率2000—2017年由

271.66/10 万下降到 161.31/10 万，相关系数分别

为-0.609和-0.890。这提示法律的保障程度已经发

挥作用。

根据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法律的保障程度属于

社会环境的政治维度，会对同属于社会环境模块的

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结构子

模中的管理、资源等，最后会使健康结果产生变化。

一个地区如果能从法律保障程度的四个方面不断完

善传染病防治领域内法律体系的建设，则理论上也会

使传染病防治领域工作中相关行为逐渐规范。以浙

江省为例，研究显示在2000—2017年期间，法律框架

完备程度从39.5%上升到72.7%，法律地位保障程度

从85.2%上升到100.0%，刚性约束程度从44.4%上升

到66.7%，传染病发病率也随之下降，佐证了法律保

障程度的提升对传染病防治体系工作各方面行为的

作用。因此，项目组认为，适宜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应

法律体系完备，框架和内容形式齐备，明确规定体系

的地位、目标、行为规范和各方的权责关系，具有刚性

约束的作用，能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且覆盖相

关部门、专业机构及其他组织等。

（三）上海市法律对传染病支撑程度的改善作

用优于浙江省，两地均有提升空间

理论上，法律体系完备程度对各要素的影响程度

越大，其带来健康结果的改变也就越明显，两者的相

关性就应当越密切［14］。研究显示，浙江省法律体系完

备程度对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程度低于上海市（决定

系数分别为0.024和0.560），且上海市的传染病发病

率远低于浙江省，由上述决定系数也可以看出浙江省

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对传染病发病率的影响程度

很小。这也提示浙沪两地法律体系对管理运行机

制、资源配置、组织架构、服务过程以及健康结果

的影响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地方层面立法存在差

异［15］。平行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浙江省的法律地

位保障程度、刚性约束程度分别为100.0%和66.7%，

均高于上海市的88.8%和55.6%；浙江省的法律框架

完备程度为72.7%，低于上海市的75.0%；两地主动完

善程度持平，均为66.7%。研究显示，浙江省在法律

体系建设方面基本完善，但是法律体系内作用于健康

结果的程度很小，法律体系内部运转机制以及对于健

康结果的作用程度未充分体现。因此可以认为，上海

市法律对传染病支撑程度的改善作用优于浙江省。

浙沪两地还需继续完善传染病相关法律，并充

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16］。上海市在框架完备程

度、地位保障程度、刚性约束程度以及主动完善程

度四个方面均有提升的空间。浙江省除了在法律

框架完备程度、刚性约束程度以及主动完善程度三

个方面有提升空间之外，更需要注重法律体系的内

在运转以及规范各方行为落实的程度，不能只追求

法律单方面形式上的完善而忽略了法律体系内部

的运作以及与外部的相互作用［17］，要加强法律对传

染病防治体系真正的落实。

（四）基于政策文本视角评价法律对传染病防

治体系的保障程度是可行的

本研究通过法律法规文本分析，综合得出法律

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支撑程度。资料显示，国内外

研究中尚无采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传染病防治领域

法律保障程度。本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传染病防

治领域中上海市法律保障程度高于浙江省，证明二

者具有可比性；其次浙沪两地法律保障程度与健康

结果之间均呈负相关，符合卫生系统宏观模型中的

逻辑关系；最后本研究所有资料的收集均来自政

府、相关部门机构的官方网站，具有可操作性。据

此，使用定量的方法评价法律对传染病防治体系的

保障程度科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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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all legal documents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in Zhejiang and Shanghai，cover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main departments
（institutions）and its clear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legal liability clause，and comprehensive calculation of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the laws for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linear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orting degree and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both Zhejiang and Shanghai，the degree of active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w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from 58.5% in 2000
to 76.8% in 2017 in Zhejiang，from 68.0% in 2000 to 71.6% in 2017 in Shanghai.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pport degree of the laws on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P＜0.05）. The degree of support of the laws of Zhejiang and Shanghai on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had improved and preliminary effect was presented. Shanghai
had better effect than Zhejiang province，and both provinces had room for improvement. This study was
scientifically feasible for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of leg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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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